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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科学技术奖评审范围与标准(暂行) 

2013 年 3 月 29 日印发 

 

为了规范海洋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，根据《海洋

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》，制定本标准。 

海洋科学技术奖的奖励范围包括：海洋科学技术

奖的奖励范围包括：在海洋环境保护、海洋综合管理、

海洋公益服务、海洋安全保障与权益维护、海洋资源开

发利用以及海洋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领域，具有广

泛应用或突出贡献的科技成果。 

海洋科学技术奖设立一等奖和二等奖两个等级。

在推动海洋科学技术进步、海洋经济与社会发展或海洋

安全与权益维护等方面做出特别重大贡献，在国内外产

生特别重大影响的成果，可授予特等奖。 

一、海洋科学技术研究类 

（一）一等奖评审标准 

1．在海洋调查、考察或勘查中采用先进的技术手

段，取得重大发现、实现原创性重大突破或填补国内空

白并产生重大影响，经技术评价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

平，对海洋环境保护、海洋防灾减灾、海洋综合管理、

海洋权益维护、海洋安全保障、海洋资源开发以及海洋

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推动作用，具有重大社会

效益或经济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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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在国内外首次阐明自然现象、特征和规律，科

学上取得突破性进展，经技术评价学术上处于国际先进

水平，其主要科学理论在国内外公开发表，为科学界所

公认和广泛引用，推动了本学科或者相关学科的发展或

对国家经济建设、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。 

3．在海洋高新技术研究领域实现重大突破，形成

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、新装备、新设备、新工艺、

新材料、新方法、新标准，经技术评价总体技术水平和

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并在海洋资源探

查与开发利用、海域海岛管理、海洋环境保护、海洋防

灾减灾、维护海洋权益、海洋公益服务等领域已实施应

用一年以上，取得显著的示范效应和社会效益或经济效

益。 

4．为实现海洋管理现代化和科学化，在海洋规划、

区划、标准、计量、监测、检测、信息、档案、海洋科

普等海洋公益技术支撑和基础性工作等方面，形成具有

前瞻性和创新性，并在实践应用中取得显著效果的研究

成果，对国家和行业层面的决策和实际工作具有指导意

义，经技术评价总体技术先进，对促进海洋经济、社会

和环境协调发展起到重大作用。 

 5．在开展双边或者多边国际科技合作中研究、

开发等方面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，在促进我国与其他

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科技交流与合作方面做出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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贡献，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，并取

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。 

   （二）二等奖评审标准 

1．在海洋调查、考察或勘查中采用先进的技术手

段，取得重要发现，实现原创性明显突破或填补国内空

白并产生重要影响，经技术评价总体达到国际同类水平

或国内领先水平，对海洋环境保护、海洋防灾减灾、海

洋综合管理、海洋权益维护、海洋安全保障、海洋资源

开发以及海洋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较大推动作用，

具有明显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。 

2．在国内外首次阐明自然现象、特征和规律，科

学上取得重要进展，经技术评价学术上处于国际同类水

平或国内领先水平，其主要科学理论在国内外公开发

表，为科学界所公认和广泛引用，有助于推动本学科或

者相关学科的发展或对国家经济建设、社会发展有明显

影响。 

3．在海洋高新技术研究领域实现较大突破，形成

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、新装备、新设备、新工艺、

新材料、新方法、新标准，经技术评价总体技术水平和

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际同类水平或国内领先水平，

并在海洋资源探查与开发利用、海域海岛管理、海洋环

境保护、海洋防灾减灾、维护海洋权益、海洋公益服务

等领域已实施应用一年以上，取得良好的示范效应和社

会效益或经济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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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为实现海洋管理现代化和科学化，在海洋规划、

区划、标准、计量、监测、检测、信息、档案、海洋科

普等海洋公益技术支撑和基础性工作等方面，形成具有

创新性，并在实践应用中取得良好效果的研究成果，经

技术评价总体技术先进，对促进海洋经济、社会和环境

协调发展起到明显作用。 

5．在开展双边或者多边国际科技合作中研究、

开发等方面取得的科技成果，在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

或者国际组织的科技交流与合作方面做出贡献，对我

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，并取得明显的

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。 

二、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类 

（一）一等奖评审标准 

1．在技术研发、高新技术产业化以及成果中试、

转化、推广等活动中，形成引领行业的重大技术创新和

显著市场价值的示范工程、产品、技术、工艺、材料和

生物品种等，技术创新性突出，推广机制和措施有很大

创新，经技术评价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

到同类成果国际先进水平。成果经过一年以上实际应

用，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、升级或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

和海洋新兴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

社会效益。 

2．在海洋管理或社会公益服务领域，研发的模式

模型、技术平台、业务化系统等，经过一年以上示范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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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行，成果技术自主创新、集成创新或引进消化吸收再

创新突出，经技术评价总体达到了同类成果国际先进

水平，对提高海洋综合管理水平和公益服务能力具有重

要促进作用，取得显著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。 

3．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手段或自主创新方法，为海

洋重大建设工程或科学技术工程项目的实施提供保障

和服务的技术研究成果，经一年以上实践证明，并经技

术评价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际先

进水平，并产生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。 

（二）二等奖评审标准 

1．在技术研发、高新技术产业化以及成果中试、

转化、推广等活动中，形成显著市场价值的示范工程、

产品、技术、工艺、材料和生物品种等，技术创新性较

突出，推广机制和措施有较大创新，经技术评价总体技

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际同类水平或国内

领先水平。成果经过一年以上实际应用，对促进产业结

构优化、升级或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海洋新兴产业发

挥了明显作用，取得良好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。 

2．在海洋管理或社会公益服务领域，研发的模式

模型、技术平台、业务化系统等，经过一年以上示范或

运行，成果技术自主创新、集成创新或引进消化吸收再

创新明显，经技术评价总体达到了同类成果国内领先

水平，对提高海洋综合管理水平和公益服务能力具有明

显促进作用，取得良好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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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手段或自主创新方法，为海

洋重大建设工程或科学技术工程项目的实施提供保障

和服务的技术研究成果，经一年以上实践证明，并经技

术评价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际同

类水平或国内领先水平，并产生良好经济效益或社会效

益。 


